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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YUAN MEDICARE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銘 源 醫 療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33） 

 

復牌條件 
 

 

謹此提述銘源醫療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六月十七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關於押後發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以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委任一名第

三方獨立調查員來執行對附屬公司（「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銀行存
款結餘作獨立調查。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銀行存款結餘約相當於人民

幣 420,000,000 元（「銀行存款結餘」），本公司之核數師無法驗證附屬公司擁有該銀行存款結餘
（「未解決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收到由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發出的信件。當中，聯交所要求本公司需要達到以下復牌條件（「復牌
條件」）： 

 

1. 開展對未解決事項進行取證調查，公佈調查結果，評估對公司的財務和經營狀況的影響，

並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 
 

2. 根據上市規則發佈所有餘下的財務業績，並處理任何審計有保留意見的地方; 
 

3. 表明該公司已制訂適當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以滿足其上市規則義務;及 
 

4. 於市場發放一切重要資訊讓股東的和投資者評估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的情況。 
 

復牌之前公司還必須遵守上市規則及香港和本公司註冊所在地的所有適用的法律和法規。我們

會按情況變化修改以上的條件。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

通知。 
 

 
 

 



承董事局命 

銘源醫療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姚原 
 
香港，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姚原先生(主席及首席執行官)；非執行董事為余惕君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姚亮先

生及楊春寶先生。 

* 謹供識別 


